
[bookmark: XZQH]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政府征收土地预公告
[bookmark: NZDGGWH]宁（浦口区）预征告〔2025〕33号

[bookmark: XZQH2][bookmark: XMMC]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江苏省土地管理条例》《市政府关于印发南京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宁政规字〔2022〕4号）有关规定，因公共利益需要，经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政府决定，启动新柳路以东、百合路以南01地块项目土地征收工作。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征收目的
[bookmark: ZSQX]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本次征收土地目的为在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城镇开发边界内的集中建设区，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的成片开发建设需要用地。
二、征收范围
[bookmark: JDZ]本次拟征收土地位于桥林街道勤丰村姚庄组范围内。拟征收土地位置详见附图。
实际征收土地范围以最终批准文件为准。
三、公告期限
本征收土地预公告期限为2025年12月5日至2025年12月19日。
四、工作安排
[bookmark: XZQH3]征收土地预公告发布后，浦口区人民政府将组织开展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内容包括：拟征收土地的位置、权属、地类、面积以及农村村民住宅、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位置、权属、种类和数量等。请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予以配合，并在《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表》上对调查结果予以签名或盖章。拟征收土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中，将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村民委员会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bookmark: DCSJQ][bookmark: DCSJZ][bookmark: DCDW]拟于2025年12月5日至2025年12月19日，由桥林街道办事处开展土地现状调查，请有关单位和个人予以支持配合。
五、其他事项
自本征收土地预公告发布之日起，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拟征地范围内有下列情形的，不作为增加补偿的依据：
（一）抢栽抢种；
（二）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设施；
（三）办理入户或分户；
（四）改变土地、房屋用途；
（五）办理新增、变更工商营业执照；
[bookmark: _GoBack]（六）从事其他不当增加补偿费用的行为。
联系人：徐雅婷；电话：58292189。
特此公告。
附图：拟征收土地范围图

[bookmark: XZQH4]             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政府
                           2025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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